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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2—066 

 

 
洛洛阳阳栾栾川川钼钼业业集集团团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 22002211 年年第第一一期期员员工工持持股股计计划划第第一一个个权权益益分分配配期期权权益益分分

配配完完毕毕的的公公告告  

本本公公司司董董事事会会及及全全体体董董事事保保证证本本公公告告内内容容不不存存在在任任何何虚虚假假记记载载、、误误

导导性性陈陈述述或或者者重重大大遗遗漏漏，，并并对对其其内内容容的的真真实实性性、、准准确确性性和和完完整整性性承承

担担法法律律责责任任。。  

特特别别提提示示：：  

1、根据公司于2022年6月13日发布的《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第一个权益分配期业绩考核指标达成的公告》（参见公司“编号：

2022—049”公告），公司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权益分

配期业绩考核指标已达成，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可以将第一个权

益分配期内解锁的份额及附属的权益（新增激励对象周俊先生持有的

部分除外）进行分配。 

2、经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同意，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向第一个权益分配期内考核达标的激励对象孙瑞文先生、袁宏林先

生、李朝春先生及刘达军先生（以下简称“相关激励对象”）分配相

关权益，将相关股票通过定向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给前述激励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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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即私募基金产品利位星舟泰华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一致行动人”）。 

3、前述大宗交易属于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向相关激励对

象分配第一个权益分配期解锁的权益，不涉及员工持股计划向市场公

开减持股票。 

一一、、股股份份转转让让计计划划概概述述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6

月13日发布《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权益分配期业绩考核

指标达成的公告》（参见公司“编号：2022—049”公告），公司2021年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权益分配期业绩考核指标已达成，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可以将第一个权益分配期内解锁的份额及附属的

权益（新增激励对象周俊先生持有的部分除外）进行分配，具体解锁

的份额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 职务 份额

孙瑞文 总裁

袁宏林 董事长

李朝春 副董事长、首席投资官

刘达军 总裁助理

合计

经公司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将前述已解锁部分的份额及附属权益归属给相关激励对象

或前述激励对象的一致行动人，具体归属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股票大

宗交易等。本次归属完成后，基于对公司潜力和未来发展的信心，

该部分份额持有人将通过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已解锁份额对应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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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因此，本次归属不涉及员工持股计划向市场公开减持股票。 

前述归属完成后，该等员工持股计划已解锁部分的份额及权益即

视为分配完毕，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其与相关激励对象个人之间的相关

合同或约定进行投资管理。 

二二、、分分配配实实施施情情况况  

近日，公司收到相关激励对象的通知，自2022年9月20日至2022

年9月22日期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第一个权益分配

期解锁的24,607,972份额相对应的公司约12,303,900股股份转让至

激励对象指定的一致行动人，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7%。截至2022

年9月22日，本次分配已实施完毕。    

三三、、其其他他相相关关事事项项说说明明  

1、本次大宗交易属于 2021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向相关激励对

象分配第一个权益分配期解锁的股票，不涉及员工持股计划向市场公

开减持股票。 

2、本次转让情况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次分配已实施完成。 

4、相关激励对象属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通过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亦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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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